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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安全。 

二、為加強保障領取勞保年金給付之勞工或其遺屬之經濟生活安全，以及避免國民年金給付請領人

所領取之年金或給付，遭強制執行而影響其基本經濟生活，貴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已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25 日審議通過勞工保險條例第 29 條修正草案、國民年金法第 55 條修

正草案，分別增列得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年金給付之用，以免遭強制執行等相關規定。俟上

開二修正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後，即得據以辦理。 

（八十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78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3-544） 

江委員就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國內農業勞動力不足，行政院農委會採取相關作為如下： 

(一)季節性勞力調配：協調農會、合作社與產業團體召募農村婦女（包含新住民）、待業人

力及四健會青年組成農事服務團，依據需求地區與作物別，以產業基層人力缺口為基礎

，整合在地或鄰近鄉鎮非產季勞動力進行產業農事服務組織與運作調度，並由各農業試

驗單位或專業農民協助教育訓練，以及農會媒介排定代耕或代收期程，平衡產季與非產

季之勞力需求，協助解決季節性缺工情形。 

(二)試辦農業打工：調查各農企業及產業團體需工之時期、職缺、人數、工作內容與薪資條

件等，透過學校合作，安排學生於暑期與假日實習打工。 

(三)農業徵才服務：民國 102 年 5 月起與 1111 人力銀行跨業合作，於農民學院網提供農場聯

合徵才服務，協助農場充實基層人力與因應農企業徵才需求，102 年 5 月底至 11 月底累

計登錄 95 個職缺數，錄取 85 人。 

二、另為引進農業新血、改善農業人力結構與培育青年農業經營者，行政院農委會積極推動各項措

施如下： 

(一)102 年度創新辦理「吉時從農 青春築夢」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畫：成立專案輔導小組，

自 355 位報名之農村青年中遴選 100 名，並招募 52 位專家學者與傑出農民擔任陪伴師，

以個案方式提供為期 2 年之專案輔導，協助青年農民穩健經營，進而發展創新與加值產

業。 

(二)建立農學校院學生暑期見習機制：於 102 年首度試辦「農業經營見習示範計畫」，遴選

具一定規模及教學能力之見習農場或農企業，提供農學校院遴選之學生於暑期前往見習

，以協助學生瞭解農業職場中之自我定位與應具備之能力；102 年與臺灣大學、中興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嘉義大學與宜蘭大學等 5 校計 10 個科系合作辦理，計 39 名學生在 19

處見習農場共同參與。 

(三)建立在地青年農民交流與輔導平臺：如輔導 14 個直轄市與縣市農會辦理青年農民訪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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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建立資料庫定期更新從農情形，確切掌握青年農民從農現況；成立在地青年農民

交流聯誼會，辦理座談會、研習與標竿學習等加強彼此經驗交流；建立在地農業達人輔

導機制，指導在地青年農民；推薦青年農民參加希望廣場、在地農夫市集與展售活動等

，以拓展行銷通路，並增加與消費者之接觸機會。 

三、又，考量我國農業勞動力以自家工或僱用農村人力為主，農村就業機會有限，為避免農業技術

及品種外流、保障農村就業機會與留住農村在地人口，經評估整體農業政策，行政院勞委會

現階段尚無規劃開放農業外籍勞工，並基於外籍勞工補充性原則支持優先促進本國勞工就業

，該會職訓局目前透過各就業服務中心提供雇主免費辦理求才登記與推介人才，並於全國就

業 e 網設有短期職缺專區提供線上媒合人才資料，期藉以協助解決農業勞動力缺乏問題。 

（八十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我國出口成長動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78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3-566） 

丁委員就我國出口成長動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新興市場經濟體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成長之重要動能，經濟部自 99 年度開始將「擴大新興市

場出口」列為施政重點方向，透過強化推動各項專案計畫，協助廠商拓展市場，東協內需商

機龐大，為我極力拓展之新興市場。依據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102 年 11 月發布之資料

顯示，新興市場經濟成長率由 100 年 6.2%下滑至 102 年 4.7%，進口成長率亦由 100 年之

24.2%大幅下跌至 101 年及 102 年之 4.1%及 4.7%，顯見新興市場之經濟成長有減緩及需求下

滑趨勢，加以多數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及其產業鏈逐漸形成、自主生產能力提升等因素，均抑

制我對新興市場拓銷成效，致我對部分新興市場之出口表現不如預期。惟 102 年 1 月至 10 月

我對整體新興市場出口成長率達 3.1%，仍優於整體出口成長率 1.0%，顯示我拓展新興市場仍

具成效。 

二、為有效提振出口動能，經濟部除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價值、加強吸引國

內外投資、加速經濟合作協定談判等中長期策略因應作法外，亦將持續積極透過推動「優質

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新興市場整合行銷傳播專案（IMC 專案）」、「提升臺灣產業

國際形象計畫」、「補助業界開發國際市場計畫」等各項專案計畫，進一步提升我對新興市

場之出口比重及成長；此外，102 年下半年度並規劃「出口列車」，以密集籌組海外展團、擴

大洽邀國外買主來臺、強化海外網絡服務、協助廠商降低出口風險及成本、提供客製化行銷

輔導及型塑臺灣產業優質創新國際形象等 6 大主軸加強推動。 

三、另為協助企業拓展東協市場，近幾年政府除賡續推動前開方案，協助業者針對東協市場特性，

開發符合在地需求產品，並運用多元行銷工具，加強市場開發工作外，亦積極於東協設點布

局，如：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已於東協 10 國設立 7 個代表處，103 年續規劃於柬埔寨

設立據點，以持續擴大在地支援，扮演我企業拓展東協市場之前哨角色。此外，政府將持續


